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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顏永芳  分機：2409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函請修正「臺北
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教育局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市教特字第一一二

三一０一二一一號函略以： 
(一)本府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之授權，於一００

年十二月六日訂定發布「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

於一０九年二月二十日修正公布迄今。為因應特教法

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將本辦法授權依

據移列為特教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並增訂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之組成內容及配合實務

運作所需，爰修正本辦法。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條文第一條：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2、修正條文第三條：參照教育部訂定「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以下簡稱課程實施

規範)，增訂修正條文第六款及第七款。配合特教法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用語，並考量學校提供之

支持服務不以現行條文所定為限，爰將現行條文第

六款「學習輔具」修正為「教育及運動輔具服務」

及增訂「相關支持服務」，並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八

款。  

3、修正條文第四條：依特教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於修正條文第一項增訂第四款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為本會委員，並增訂修正條文第三項

規定。另增訂修正條文第二項，明定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之「學生」應具有學籍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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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第四款之學生委員未具完全行為能力者，應

於聘任前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4、修正條文第八條：考量本府所轄公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推行特殊教育未以成立本會為必要，且未均具有

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相關人員，為賦予其運

作之彈性，爰將「準用」修正為「得準用」，以符實

需。 

二、前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

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

容之必要者。二 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

正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就教育局修正條文及修正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教育局修正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一

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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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修正「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條文 

教育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教育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

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

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

育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特殊教育法(以下

簡稱特教法) 於一

一二年六月二十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後，本辦法授權依

據已移列至特教

法第十五條第一

項，爰予修正。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臺北

市政府所轄公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臺北

市政府所轄公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臺北

市政府所轄公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三條 學校為促進特殊

教育發展及辦理特殊

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

第三條 學校為促進特殊

教育發展及辦理特殊

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

第三條 學校為辦理特殊

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

生）學習輔導等事宜，

一、配合特教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於 修正條文

教育局修正條文

及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4 

生）學習輔導等事宜，

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及推動學校年

度特殊教育工作計

畫。 

二、召開就學安置及輔

導會議，協助學生

適應教育環境及就

學安置事宜。 

三、研訂疑似特殊教育

需求學生之提報及

轉介作業流程。 

四、審議學生個別化教

育計畫與個別輔導

計畫之課程規劃、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

生）學習輔導等事宜，

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及推動學校年

度特殊教育工作計

畫。 

二、召開就學安置及輔

導會議，協助學生

適應教育環境及就

學安置事宜。 

三、研訂疑似特殊教育

需求學生之提報及

轉介作業流程。 

四、審議學生個別化教

育計畫與個別輔導

計畫之課程規劃、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

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及推動學校年

度特殊教育工作計

畫。 

二、召開安置及輔導會

議，協助學生安置

適應教育環境及重

新安置事宜。 

三、研訂疑似特殊教育

需求學生之提報及

轉介作業流程。 

四、審議學生個別化教

育計畫與個別輔導

計畫之課程規劃、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

略內容。 

本文增訂「促進

特殊教育發展」

為成立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 (以
下簡稱本會 )之
目的。 

二、實務上安置及

重新安置工作內

涵相同，僅為程

序執行次數上之

差異，且特殊教

育所重視之安置

內涵係強調就學

型態之安置，爰

修正 現行條文

第二款「安置」

及「重新安置」

為「就學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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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內容。 

五、審議特殊教育班課

程規劃、特殊教育

方案、修業年限調

整、酌減班級人數

等事宜。 

六、審議就讀服務群之

身心障礙學生轉學

或轉入不同群、科

別之學分數對照及

認定。 

七、審議身心障礙集中

式特殊教育班設科

計畫。 

八、審議學生申請獎學

金、補助金、交通

費補助、教育及運

動輔具服務、專業

略內容。 

五、審議特殊教育班課

程規劃、特殊教育

方案、修業年限調

整、酌減班級人數

等事宜。 

六、審議就讀服務群之

身心障礙學生轉學

或轉入不同群、科

別之學分數對照與

認定。 

七、審議身心障礙集中

式特殊教育班設科

計畫。 

八、審議學生申請獎學

金、補助金、交通

費補助、教育及運

動輔具服務、專業

五、審議特殊教育班課

程規劃、特殊教育

方案、修業年限調

整、酌減班級人數

等事宜。 

六、審議學生申請獎學

金、補助金、交通

費補助、學習輔具

及專業服務等事

宜。 

七、審議特殊個案所需

之學習與生活輔導

等事宜。 

八、協調各處室(科)分

工合作，整合校內

外特殊教育資源，

提供必要之行政支

援。 

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依教育部訂定

「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特殊教育

課程實施規範」

(以下簡稱課程

實施規範)(第五

十八頁)規定，就

讀服務群之身心

障礙學生如有轉

學或轉入不同

群、科別等情

事，其學分數對

照與認定應由學

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辦理之。

學生如有轉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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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相關支持服

務等事宜。 

九、審議特殊個案所需

之學習與生活輔導

等事宜。 

十、協調各處室(科)

分工合作，整合校

內外特殊教育資

源，提供必要之行

政支援。 

十一、督導校園無障礙

環境、教學設備與

設施及校園無障礙

網頁之管理及維

護。 

十二、審議特殊教育宣

導活動及專業知能

研習等計畫。 

服務及相關支持服

務等事宜。 

九、審議特殊個案所需

之學習與生活輔導

等事宜。 

十、協調各處室科分

工合作，整合校內

外特殊教育資源，

提供必要之行政支

援。 

十一、督導校園無障礙

環境、教學設備與

設施及校園無障礙

網頁之管理及維

護。 

十二、審議特殊教育宣

導活動及專業知能

研習等計畫。 

九、督導校園無障礙環

境、教學設備與設

施及校園無障礙網

頁之管理及維護。 

十、審議特殊教育宣導

活動及專業知能研

習等計畫。 

十一、依各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評鑑指標，

推動學校辦理自主

評鑑、定期追蹤及

獎懲。 

十二、其他特殊教育相

關事宜。 

（含校內或校

際）者，其科目

與學分數採從寬

認定，並以不降

轉為原則，且須

經學校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同意

後，依相關規定

辦理。，爰增訂

修正條文第六款

規定。另有關學

生轉安置需經本

會同意，已於修

正條文第二款明

定。 
四、有關身心障礙

集中式特殊教育

班，依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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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依各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評鑑指標，

推動學校辦理自主

評鑑、定期追蹤及

獎懲。 

十四、其他特殊教育相

關事宜。 

十三、依各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評鑑指標，

推動學校辦理自主

評鑑、定期追蹤及

獎懲。 

十四、其他特殊教育相

關事宜。 

規範(第六十頁)
規定，學校申請

設科時，然 應擬

具設科計畫書，

經學校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 本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經各該主

管機關核定後始

得設立，爰增訂

修正條文第七款

規定。 
五、配合特教法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用語，並

考量學校提供之

支持服務不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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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條文所定為限

規定，輔具類型

亦包含體育課程

所需之運動輔

具，且實務上亦

有提供輔具之評

估、維修及保養

等服務，爰將現

行條文第六款

「學習輔具」修

正為「教育及運

動輔具服務」。

又學校提供之支

持服務不以現行

條文所定為限，

爰，及 增訂「相

關支持服務」，

以資周延，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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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為 至修正條

文第八款 規定。 
六、現行條文第七

款至第十二款

規定 ，遞移 為

至修正條文第九

款至第十四款

規定。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

人至二十一人，主任委

員由校長兼任，其餘委

員由學校就下列人員

聘（派）兼之： 

一、各處室（科）主任

及附設幼兒園代

表。 

二、普通班教師代表。 

三、特殊教育教師代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

至二十一人，主任委員

一人由校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學校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各處室（科）主任

及附設幼兒園代

表。 

二、普通班教師代表。 

三、特殊教育教師代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

十九人，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兼任，其餘委員

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各處室（科）主任

及附設幼兒園代

表。 

二、普通班教師代表。 

三、特殊教育教師代

一、因應特教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本會委員之

組成增訂身心障

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及因應 復考

量 實務所需，

爰 將 現行 修正

條文第一項本文

本會委員人數修

參酌臺北市特殊

教育諮詢會設置

辦法體例用語，就

教育局修正條文

及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10 

表。 

四、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學生。 

五、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學生家長代表。 

六、教師會代表。 

七、家長會代表。 

前項第四款學生

及第五款學生家長代

表，該學生應具有學籍

且未休學；學生委員未

具完全行為能力者，應

於聘任前取得其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 

學校無身心障礙

學生者，得不予遴聘第

一項第四款身心障礙

學生及第五款身心障

表。 

四、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學生。 

五、身心障礙及資賦優

異學生家長代表。 

六、教師會代表。 

七、家長會代表。 

前項第四款學生

及第五款學生家長代

表，該學生應具有學籍

且未休學；學生委員未

具完全行為能力者，應

於聘任前取得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 

學校無身心障礙

學生者，得不予遴聘身

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

學生家長代表；無資賦

表。 

四、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代表。 

五、資賦優異學生家長

代表。 

六、教師會代表。 

七、家長會代表。 

前 項 委 員 之 組

成，任一性別人數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一年，期

滿得續聘（派）之。委

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

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

之行為經學校解聘者，

由學校依前二項規定遴

聘（派）適當人員補足

其任期。 

正為「十一人至

二十一人」。另增

訂及修正現行條

文第一項各款規

定，說明如下： 
(一 )增訂第四款

「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異學生」，由

各校就符合資格

之學生中聘任

之。 
(二 )將現行條文

第四款及第五款

合併規範為修正

條文第五款。 
二、增訂修正條文

訂 第二項，明定

修正條文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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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學生家長代表；無資

賦優異學生者，亦同。 

第一項委員之組

成，任一性別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委員任期一年，期

滿得續聘（派）之。委

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或

有不適當之行為經學校

解聘者，由學校依前四

項規定遴聘（派）適當

人員補足其任期。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校長指派處室

（科）主管兼任之。 

優異學生者，亦同。 

第一項委員之組

成，任一性別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 

委員任期一年，期

滿得續聘（派）之。委

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

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

之行為經學校解聘者，

由學校依前四項規定遴

聘（派）適當人員補足

其任期。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校長指派處室

（科）主管兼任之。 

本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校長指派處室

（科）主管兼任之。 

第四款及第五款

所定之「學生」

應具有學籍且未

休學；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四款之

學生委員未具完

全行為能力者，

應於聘任前取得

其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 
三、配合特教法第

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增訂修正條

文第三項，規

明定。學校無身

心障礙學生者，

得不予遴聘身心

障礙學生及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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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學生家長代

表委員；無資賦

優異學生者，得

不予遴聘資賦優

異學生及資賦優

異學生家長代表

委員。 
四、現行條文第二

項至第四項遞移

為修正條文第四

項至第六項，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五、學校依本條所

遴聘之委員，應

具備特殊教育專

業知能或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之

意識，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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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應召

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

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

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

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應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本會必要時，得邀

請專家學者，或相關學

生、家長列席。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應召

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

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

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

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應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本會必要時，得邀

請專家學者，或相關學

生、家長列席。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應召

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由主任委

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

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委

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本會之決議，以過

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

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本會必要時，得邀

請專家學者出席指導，

或請相關學生、家長列

席說明。 

一、現行條文第一

項及第二項參酌

本府類似體例酌

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三

項酌作文字修

正。 

未修正。 

第六條 本會委員及兼任

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六條 本會委員及兼任

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六條 本會委員及兼職

人員均為無給職。 
酌作文字修正。 未修正。 



 14 

第七條 本會所需經費，

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

支應。 

第七條 本會所需經費，

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

支應。 

第七條 本會所需經費，

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

支應。 

 未修正。 未修正。 

第八條 臺北市政府所轄

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八條 臺北市政府所轄

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八條 臺北市政府所轄

公私立幼兒園準用本辦

法之規定。 

一、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三條第

三款 規定，提供

幼兒教育及照顧

服務 (以下簡稱

教保服務)之方

式，不以幼兒園

為限，爰修正「幼

兒園」為「教保

服務機構」。 

二、依特教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應成立本會，

尚不及於公私立

經洽教育局確認

後，教育局修正條

說明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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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機構，

復考量本府所轄

公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推行特殊教

育不以成立本會

為必要規模大小

不一，且未均具

有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一項所定相

關 資格 人員 成

立本會，為賦予

公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運作之彈

性，爰將現行條

文「準用」修正

為「得準用」，

以符實需。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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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施行。 施行。 

 


